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公文流程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14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0980014942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15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099003589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1031400572 號函停止適用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速公文處理、提高行政效率及公文品質訂

定本要點。 

二、公文處理時限之規定如下： 

(一)局長、副局長交辦案件及急要公文應隨到隨辦，並視案情親持辦理。 

(二)一般公文： 

1.最速件：一日。 

2.速件：三日。 

3.普通件：六日。 

4.來文之處理速別與公文性質不符者，得經由收文單位主管或指定之授權人

員核定後調整來文處理速別。 

(三)限期公文： 

1.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2.收文時已逾文內所訂期限者，依普通件處理時限規定辦理；如變更來文所

訂期限者，應聯繫來文機關確認。 

(四)開會通知單： 

1.以來文指定之開會日期次日起三日為處理時限。 

2.收文時已逾開會日期，以普通件處理時限辦理。 

(五)會辦公文：最速件、速件公文之受會處理時限為一日，普通件公文之受會

處理時限為二日。 

(六)涉及政策、法令或需多方會辦、分辦，且需三十日以上方可辦結之複雜案

件，得申請為專案管制案件，並視實際需要簽奉核定處理時限。 

(七)各單位因應業務需要辦理之特定類別公文，難於來文速別時限內辦結，其

性質及複雜程度又未符專案管制要件，且數量偏多，得簽奉核准為特殊性

案件並訂定處理時限，惟仍依一般公文原則管制統計。 

(八)立法委員之質詢案件、專案及施政質詢案件擬復期限為四日，代擬代判部

稿案件為五日，並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辦理答復立法委員質詢案件處

理原則辦理。 

(九)人民申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及本局各類人民申請案件相關規定辦理。各業

務單位應按其性質區分類別、項目，分別訂定處理時限，並公布於本局網

站。 

(十)人民陳情案： 

1.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本局辦理人民陳情案件作

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2.行政院院長電子民意信箱案件為三日，其餘陳情案件均為七日。 

(十一)訴願案件依訴願法規辦理。 

(十二)監察案件： 

1.監察院糾正案、調查意見函請改善案及委託調查案件，依監察院糾正及

調查案件追蹤管制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2.監察院公文主旨或審查意見已敘明辦理期限者，依所訂期限辦理；未敘



明辦理期限者，以發文日起二個月為期限。 

三、各類公文之處理時限，除限期公文、專案管制案件、人民申請案件、訴願案件、

監察案件或其他依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不含假日。 

四、一般公文之處理採以「文」管制方式。 

限期公文、開會通知單、專案管制案件、人民申請案件、人民陳情案件、訴願案

件、立法委員質詢案件、監察案件或其他指定案件之處理採以「案」管制方式。 

以「案」管制案件處理過程中，凡屬蒐集資料、通知補件、會議(商)、請釋(示)、

查詢等機關(單位)間公文往返等文件，應創稿處理，原文號需全案辦畢後始可銷

號。 

五、公文登錄、收文及分文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文書人員應依一般公文、立委質詢案件、人民申請案件、訴願案件、人民

陳情案件及監察案件之公文性質正確分類並登錄公文系統。 

(二)公文從收文(創簽稿)至歸檔之處理過程均應於公文系統正確登錄，如因時

效緊急未先登錄流程，應予補登。 

(三)收、分文時間不得逾半日，每日下班二小時前收到之公文應於當日編號登

錄並分送主辦單位。 

(四)公文如涉及二單位以上業務，由該文比重較重或分列項目較多之單位為主

辦單位；如二單位之份量、項目均相同，以該文所述首項業務之單位為主

辦單位。 

六、公文改分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收文後認為非屬本單位權責，應以移文單敘明理由及改分單位，經單位副

主管以上人員核可後，移送建議改分單位或退還分文單位改分，不得留置

或逕予退件。 

(二)公文改分作業應至遲於收文次日確定主辦單位，單位間有分文爭議，單位

主管人員應先行協調，倘仍未獲共識，始可移請文書單位請示主任秘書或

授權人員協調判定。 

(三)改分公文之管制及統計仍以總收文原登錄收文日期為起算日。 

七、會辦公文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會二個以上單位，應使用簽稿會核單。 

(二)同時會二個單位，應順移層轉會辦，會辦單位達三個以上，應同時分會。 

(三)會辦單位應依專業及職掌簽擬會辦意見，不得逕予退件或拒不會辦。 

(四)會辦單位對於會辦之案件如有簽註意見，應送回主辦單位綜整後再陳核局

長、副局長。 

八、機密文書處理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各單位處理機密文

書，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與其施行細則、文書處理手冊及相關法規辦理。 

(二)國家機密文書區分為「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列為「密」等級。不同等級之機密文書合併使用或處理時，以其中最高之

等級為機密等級。普通文書與機密文書合併使用或處理，應以機密文書方

式處理。 

(三)各單位應指定密件專責人員辦理機密文書相關作業。 

(四)機密文書應註記解密日期或條件。 

(五)機密文書非必要不得複製，亦不會辦；倘確需會辦，應儘量減少會辦單位，



並將與該會辦單位無關之公文或附件部分抽離，同時儘量免用或減少副本。 

(六)機關內機密文書之傳遞應使用密件傳遞封套，並於封口處蓋章。對外發文

時應裝於雙封套內，內封套加蓋機密等級並密封，外封套不得標示機密等

級或其他足以顯示內容之註記。歸檔時應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 

九、公文陳核局長、副局長及主任秘書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公文於單位內部陳核已有較多修改，應清稿再陳。 

(二)所有陳核之公文應登錄公文系統，如因時效緊急不及辦理，應於事後補登。 

(三)陳核之存查公文應使用存查案件批示單。 

(四)簽辦公文應使用簽，不得使用便簽。 

(五)出席局外重要會議，應於會後二日內將出席會議報告單及相關資料陳核至

局長、副局長。 

十、其他公文處理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承辦人員或核稿人員差、假時，應由職務代理人代辦。 

(二)各級主管批核公文應明確、迅捷，如有任何指示，應明白告知該承辦人員

重擬、更改或銷案。 

(三)公文內之金額、數據或重要內容如有修改，應於修改處蓋章負責 

(四)於公文面簽名或蓋章應加註日期、時間。 

(五)公文不得先存查銷號再以影本續辦。 

(六)簽辦交通部交辦事項之公文，應清楚寫明其指示。 

(七)局內各單位間洽辦公務，應採電子郵件、便簽、會辦等方式，避免行文處

理。 

(八)公文正、副本欄位應填列受文機關或人員，如有說明或辦理事項，應撰寫

於公文內文，並應避免發送不必要之公文副本。 

(九)數字使用應依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辦理。 

(十)公文及附件紙張使用以 A4 為原則，A3 為例外。撰寫方式以直式橫書為原

則，橫式橫書為例外。 

十一、公文稽催之規定如下： 

(一)每日稽催：將屆處理時限或已逾處理時限之公文，公文系統每日進行稽

催。 

(二)每週稽催：每週由秘書室就逾期公文進行稽催，各單位應於收到稽催報

表三日內填復辦理情形。 

十二、公文展期之規定如下： 

(一)公文未能於處理時限內辦結者，承辦人員應辦理展期。 

(二)公文展期最多二次，每次最多十四日。公文展期應填寫申請表，依下列

核定層級核可後，送單位文書人員登錄公文系統： 

1.三日內，由科長核可。 

2.七日內，由單位副主管核可。 

3.十四日內，由單位主管核可。 

(三)公文展期資料於公文系統留存備查，紙本申請資料由秘書室留存一年。 

(四)限期公文無法於來文指定期限辦結者，經協調來文機關同意修改處理時

限，並簽奉單位主管核定，由單位文書人員於公文系統修改限辦日期。 

(五)人民申請案件、人民陳情案件、訴願案件及監察案件等另訂有展期規定

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三、專案管制案件申請之規定如下： 

(一)專案管制應於原件處理時限屆期前提出申請，並訂定作業時程及預定完

成時間。秘書室應列管專案管制案件，定期提報辦理情形，並依承辦人

之結案公文資料作為解除列管依據。 

(二)限期公文、開會通知單、立法委員質詢案件、人民申請案件、訴願案件、

人民陳情案件及監察案件不得申請專案管制。 

(三)申請專案管制應填寫專案管制案件申請表，簽會秘書室並經局長核可後

送單位文書人員登錄公文系統，並將專案管制案件申請表併公文歸檔。 

十四、公文流程管理權責之規定如下：  

(一)單位副主管： 

1.負責督導本單位公文流程管理事項。 

2.公文逾期情形嚴重者，應督促承辦人員儘速處理，必要時應予懲處。 

3.公文有改分爭議時應與相關單位人員協調。 

4.將本單位人員處理公文績效表現列為年度工作考績及績效考評之參考。 

(二)單位科長： 

1.應教導承辦人員公文處理原則及方法，並督導承辦公文應實質辦結，以

維公文時效及品質。 

2.對即將到期及已逾期公文而尚未辦理展期者，應督促承辦人員依規定妥

適處理。逾期嚴重者應即督促承辦人儘速辦結。 

3.視需要適當調配人力，並落實職務代理制度，督促各代理人確實於時限

內辦妥應代辦公文，避免積壓公文情事。 

(三)承辦人員： 

1.就承辦案件應積極主動依據相關作業規定時程辦理；辦理之公文均應登

錄公文系統納入管制，並於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對於無法於處理時

限內辦結者，應申請展期或專案管制。 

2.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或存查之日止，應主動注意各階段之公文處理情

形，必要時應親持辦理或適時查催。 

3.接獲逾期公文稽催通知，應查催公文流程並儘速辦結，或視需要申請展

期。 

4.具專案管制性質案件，應辦理查催至實質結案，不可轉文或存查後即置

之不理。 

5.差、假時應請職務代理人代為處理公文，以避免積壓情事。 

(四)單位文書人員： 

1.即時處理公文收文、分辦、送會、會畢、陳核、送繕及歸檔等作業。 

2.每日應列印本單位即將屆期公文報表，提醒承辦人員儘快辦結、申請展

期或專案管制；對逾期案件未依規定辦理展期者，持續查催承辦人員，

並將情形陳報單位副主管核閱處理。 

3.對嚴重逾期之未辦結案件，應立即主動陳報單位副主管處理。 

(五)資訊室：協助秘書室及相關單位辦理公文流程管理工作。 

(六)秘書室文檔科： 

1.負責綜合督導及管理各單位公文流程管理相關工作。 

2.每日由系統發送逾期公文稽催報表送各單位查催，並進行分析檢討。 

3.對辦理日數十四日以上且未於限辦日期內辦結之公文進行分析檢討。 



4.對未辦理展期或專案列管，且已逾三十日未辦結之公文，應即進行分析

檢討後，送該單位主管參考。 

5.視需要召開公文流程管理會議或辦理教育訓練及宣導。 

6.每月將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公文辦理情形予以統計及分析後提送局務會

報。 

7.對監察案件逾期二個月尚未辦結者，進行原因調查及分析責任，簽報局

長核處。 

十五、公文檢核實施之規定如下： 

(一)本局應組成公文檢核小組，定期檢核本局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之公文流

程管理作業情形及公文處理品質。 

(二)公文檢核小組由副局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秘書擔任副召集人，秘書室主

任擔任執行秘書，並由秘書室及資訊室等指派人員擔任檢核委員。 

(三)公文檢核以每年辦理一次為原則，並視需要辦理不定期檢核或專案檢核。 

(四)檢核方式依當年度訂定之公文檢核實施計畫辦理。 

(五)檢核成績獎懲之標準及方式如下： 

1.檢核分數達八十五分以上之前三名，檢核成績第一名之單位或機關，其

單位主管或首長嘉獎二次；第二名及第三名，其單位主管或首長嘉獎一

次，並於局務會報頒獎表揚。但受獎勵單位及機關數不得超過受檢核單

位及機關數五分之一。 

2.檢核成績未滿七十分之單位或機關，其單位主管或首長申誡乙次。 

前項第五款單位主管及機關首長獎懲事宜由秘書室統籌辦理。 

十六、公文處理有下列情事之一，致使人民權益受損或影響本局公文處理績效及形

象者，由秘書室簽辦議處： 

(一)無故積壓公文情形嚴重者。 

(二)對分文推諉拒收或有異議卻未依規定辦理改分，致延宕處理時效。 

(三)對逾期待辦案件經催辦仍不辦理者。 

(四)應辦案件而簽存查或先存查再以創號發文經糾正再犯者。 

(五)公差或請假時，未將待辦公文移請代理人接辦，或代理人未能負起代理

職責致延宕處理時效者。 

(六)損毀、棄置、遺失公文或檔案者。 

(七)其他違反文書流程管理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 

十七、本局所屬機關之公文流程管理作業，得參照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